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3年第 3期

新一轮个税改革对
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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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通过税收优惠政策恢复和扩大居民消费是厚植内需发展潜力的重要途

径。本文利用 2017年和 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分析 2018年个税改革

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1）2018 年个税改革的整体消费激励效果显著；

（2）税改优化了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显著提高了享受发展型消费和医疗保健支出消费

比重；（3）税改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刺激效果存在异质性，受债务约束、年轻户主以及有孩

子或有老人的居民家庭消费提升更为显著，而户主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状况不良和未婚

家庭的消费促进效果不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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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提升居民消费能力对于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具

有重要意义。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 至 2019
年，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对 GDP 增长的贡献率均超
过了 50%，消费已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
力。与此同时，消费领域也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

根 据 世 界 银 行 数 据 ，2018 年 我 国 消 费 率 为
55.06%，不仅远低于七国集团 淤平均水平的

78.42%，也显著低于金砖国家 于平均水平的

75.86%，而且食品和居住等消费占比超过了
50%。另外，受疫情和国内外多重超预期因素影
响，交通通信和教育文化娱乐等服务型消费产业

受到较大冲击，亟待恢复和升级。研究表明，提高

居民家庭收入是刺激消费关键环节，居民根据可

支配收入和预算约束平滑其终身消费，并结合受

到的流动性约束大小和对未来的预期等因素安排

当期和未来消费（陈太明，2022）。税收政策能够
通过影响居民收入、调节收入结构和改善收入分

配等方式对居民家庭消费倾向产生显著影响（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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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和赵煦风，2021）。国务院《扩大内需战略规划
纲要（2022-2035 年）》中明确提出，加大税收政策
的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是厚植内需发展潜力的

重要途径。在全面促进消费、加快消费提质升级

的过程中，税收政策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效应

和作用机理等问题有待深入研究。

现有文献关于税收政策和消费增长的探讨主

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税收政策可以通过减税来

减轻居民税负，增加其可支配收入，促进居民消

费；二是税收政策通过优化税率结构来缩小收入

差距，提升社会整体消费倾向；三是税收政策通

过调整税目和征税范围影响消费品价格，改变居

民的消费行为（刘蓉和熊阳，2020；马海涛和朱梦
珂，2022；曲一申等，2023）。尽管现有文献对个税
改革影响消费做了有益的实证探讨，但大多是利

用宏观数据或是对 2011 年个税改革进行评估（王
鑫和吴斌珍，2011；徐润和陈斌开，2015），缺乏微
观代表性和时效性，尤其是 2018 年个税改革相较
以往的改革有更大程度的变化，例如，首次建立

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税制度并引入六项专项附

加扣除。基于此，本文研究以 2018 年个税改革为
代表的新一轮减税对居民家庭消费影响及作用机

制，既是对现有税收政策与居民消费关系研究的

有益补充，也完善了新一轮个税减税的微观效应

评估。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克服了现有文献

在研究视角和数据方面的局限，从居民家庭微观视

角将消费与减税政策相结合，利用更新的微观数据

和强度双重差分法实证评估了 2018 年个税改革对
居民家庭消费总量和消费结构的影响。第二，从多

个维度探讨 2018 年个税改革对不同居民家庭政策
效果的异质性，并结合户主和家庭层面的特征，综

合考虑流动性约束、消费不确定性和未来预期等因

素，分析探讨个税减税与居民家庭消费之间可能的

作用机制。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说

（一）制度背景

2018年 10月 1日起，纳税人的工资、薪金所
得，先行按照每月收入额减除费用 5000 元以及专
项扣除和依法确定的其他扣除后的余额为应纳税

所得额，依照新的个人所得税税率表计算缴纳税

款。新一轮个税改革降低了老百姓的税负，增加了

实际收入，国家税务总局的数据显示，2018 年个人
所得税改革实施首月，全国个人所得税减税 316 亿
元，其中工资薪金所得减税 304.1 亿元，减税幅度达
41.3%，有 6000 多万税改前的纳税人不再缴纳工资
薪金所得税。根据减除标准的设计依据，5000 元的
基本减除费用标准不仅覆盖了人均消费支出，而且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减除费用标准提高和税

率结构优化调整对以工薪阶层为代表的中产阶级

收入刺激明显，中产阶级的扩张对社会整体消费水

平的提高又有着积极影响。

（二）研究假说

实施减税政策可以提高居民的非必需品消费

（詹鹏和张玄，2022），促进居民消费结构升级（黄晓
虹，2018），是刺激消费的重要手段（詹新宇等，
2022），但其是否具有长期影响以及消费模式是否
可持续依赖于税收政策体系的具体设计方式和稳

定性（缪慧星和柳锐，2012；席卫群，2015）。不同税
种对消费的影响不同，特别地，对居民个人收入流

量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对居民消费具有重要影响（储

德银和闫伟，2012）。一方面，个税减税能够通过提
高基本减除费用标准和调整优化税率结构等改革

54



地方财政研究 圆园23年第 3期

措施减轻居民税收负担，尤其是中低收入阶层的群

体，从而提高居民家庭的可支配收入（万莹和熊惠

君，2019），扩大居民家庭的消费即期支出并进一步
提升消费结构。另一方面，个税减税在调节收入分

配的同时有助于改善社会福利，尤其是 2018 年个
税改革对子女教育和赡养老人等方面的专项附加

扣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考虑了居民家庭的供养负

担（刘蓉和寇璇，2019），能够很好地改善居民家庭
的消费预期，从而提升社会整体消费倾向（樊轶侠，

2018）。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1：
假说 1：2018 年个税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家

庭消费并优化消费结构。

同一税收政策对不同群体消费的影响程度也

不尽一致（刘建民等，2015），基于此，本文将进一步
从家庭债务约束、人口结构和户主特征等方面，分

析 2018 年个税改革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作用
机制。

1.家庭债务约束
家庭债务约束是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关键因

素。家庭杠杆率上升幅度越大，其消费下降幅度更

大（姚健等，2022）。根据中国社科院的研究数据，
2020 年中国居民的“债务余额/可支配收入”为
137.9%，而不包括房贷的“债务还本付息额/可支配
收入”高达 15.0%，远高于美国的 95%和 7.5%。高
水平的居民负债不利于消费，而由于同时存在债务

约束和市场限制，减税能够有效缓解家庭债务约束

对消费的抑制作用。具体而言，消费理论中的流动

性约束假说认为，金融市场的限制会导致消费者不

能通过借贷来充分平滑消费，而减税所带来的居民

家庭收入提高能够有效缓解流动性约束，从而造成

受约束较强居民家庭的消费对减税的刺激敏感，反

之，面临的流动性约束越小，对减税刺激的反映则

越不明显（Cloyne 和 Surico，2017；Baker，2018）。因
此，考虑到居民家庭负债会提高其流动性约束，

2018 年个税改革如果能够提高受债务约束居民家
庭的可支配收入，缓解债务约束所导致的消费抑

制，其消费水平应显著提高。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

说 2：
假说 2：2018 年个税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受债务

约束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

2.家庭人口结构
家庭人口结构对居民家庭消费有一定影响，

家庭成员年龄结构作为一个重要方面会通过家庭

子女和老人的数量影响其未来消费的不确定性

（徐润和陈斌开，2015）。一方面，家中有老或有小
的居民家庭在子女教育和养老医疗等方面会面临

更高的消费需求，应试教育制度和人口老龄化加

速加剧了居民家庭的消费压力，因此，其受到的预

算约束也会相应更大。2018 年个税改革通过直接
影响家庭收入，缓解居民家庭的消费预算约束，有

利于提高其消费总支出。另一方面，2018 年个税
改革的专项附加扣除政策规定，对抚养子女和赡

养老人的家庭，个人可按规定扣除相应的成本支

出。子女教育扣除涵盖了全部学历教育阶段，赡

养老人扣除明确区分了独生子女家庭。个性化的

减税政策能够明显降低有孩或有老家庭未来消费

的不确定性，对其税后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也更大，

从而更大程度地减轻其消费预算约束，显著提高

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

说 3：
假说 3：2018 年个税改革能够显著提高有孩或

有老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

3.家庭户主特征
家庭户主特征差异也会对居民家庭消费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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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影响。以年龄为代表，一方面，2018年个税改
革将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和特许权使用费四

项劳动性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范畴进行统一征税，对

社会主要劳动力、工薪阶层的中青年，即年轻户主

的收入影响较大，充分缓解其消费预算约束，使得

他们能够从减税中切实受益。另一方面，年轻户主

一般有着较好的未来收入增长预期和较高的流动

性需求（Souleles，2002），而年龄较大的户主的收入
不确定性更大，更依赖于用过去的储蓄进行消费

（倪红福等，2014），因此。对 2018 年个税改革的减
税反应可能并不敏感。此外，户主教育程度低、健康

水平低或未婚居民家庭相对更脆弱，出于对教育、

健康、婚姻等方面的考虑，预防性储蓄的动机更强，

面临的消费预期也会更不稳定，即使受到减税影响

也会因预期不确定而持更保守的消费态度，这是个

体理性决策的结果（杨汝岱和陈斌开，2009）。据此，
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4：

假说 4：2018 年个税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年轻户
主居民家庭的消费水平，而对户主教育程度低、健

康水平较低等居民家庭的消费刺激效果有限。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本文采用强度双重差分法研究 2018 年个税改
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由于 2018 年新一轮个
税改革的政策影响较为全面，因此，不能像传统双

重差分法一样设定一个虚拟变量用于清晰区分居

民家庭当期是否受税改影响（Bai和 Jia，2016）。本文
利用居民家庭实际受到 2018 年个税改革的影响程
度来定义政策冲击变量。基准模型如下：

Cit=茁0+茁1Shock i伊Postt+茁2X it+渍i+啄t +着it （1）
式（1）中，i、t分别表示家庭和年份，Cit表示家庭

消费总支出。Shock i伊Postt为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其系数 茁1识别了受到税改影响的居民家庭消费变

化。由于 Shock i变量不随时间变化，被家庭固定效

应吸收，Postt变量不随家庭变化，被时间固定效应

吸收，因此，模型（1）中无须再对其进行分别控制。X it

表示影响居民家庭消费的户主和家庭层面的特征

变量。渍i为家庭固定效应，控制了家庭不随时间变

化的因素，降低了不随时间变化的未观测性因素带

来的内生性问题。啄t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了全国层

面的宏观冲击。着it为随机扰动项。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本文被解释变量为家庭消费，用居民家庭消

费总支出加 1 的自然对数值表示。进一步地，为
了更详细地刻画 2018 年个税改革对居民家庭消
费结构的影响，本文在潘敏和刘知琪（2018）分类
方法的基础上，将居民家庭消费分为包括食品支

出、衣着支出、居住支出、日常支出在内的基本生

活型消费，以及包括交通通信支出、文教娱乐支

出、医疗保健支出在内的享受发展型消费，以检

验新一轮个税改革能否优化居民家庭的消费结

构。在此基础上，将食品消费占比和医疗保健消

费占比作为居民家庭的低层次消费需求和更高层

次消费需求的典型代表，分别用食品支出或医疗

保健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表示。这是因为，一

方面，根据恩格尔定律，居民家庭食品消费占比即

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反映了家庭的基本生存情

况。另一方面，在城镇化和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

的背景下，医疗保健消费支出增加是居民家庭消

费结构改善的一个重要体现，是推进健康中国建

设过程中反映在微观家庭层面的关键环节（马超

等，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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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 Shock i伊Postt。Shock i是

度量家庭税收冲击程度的强度指标，依据 2018年个
税新法实施后居民家庭的收入变化程度定义。具体

而言，CHFS（2019）询问受访者“因为 2018 年 10 月
新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您家收入是否有所增加”，以

该问题构造的税收冲击具备天然的外生性，强度大

小按照受访者的回答“减少很多”“减少一点”“没有

影响”“增加一点”到“增加很多”由弱到强依次赋值

为的离散变量。为税改时间的虚拟变量，在本文中即

是将 2017年的样本赋值为 0，2019年的样本赋值为 1。
3.控制变量
参考相关文献的做法本文还控制了户主和家

庭层面的有关特征（徐润和陈斌开，2015；黄晓虹，
2018；潘敏和刘知琪，2018）。具体包括户主的年龄、
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以及家庭

的规模、少儿抚养比、老年赡养比、总收入和总资产

等。其中，将男性定义为 1，女性为 0；受教育程度按
学历对应的教育年限进行赋值；已婚为 1，未婚为
0；将自评健康为“非常好”“好”或“一般”定义为 1，
自评健康为“不好”或“非常不好”定义为 0；家庭规
模用家庭总人数表示；少儿抚养比等于家庭 0-16
岁儿童人数除以家庭劳动力（16-60 岁）总人数；老
年赡养比等于家庭 60岁以上老年人数除以家庭劳
动力总人数；家庭总收入和总资产分别用相应的数

值加 1取自然对数表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

调查与研究中心 2017 年和 2019 年的中国家庭金
融调查（CHFS）数据，该调查样本覆盖了 29个省份、
367个县、1481 个社区，具有代表性。CHFS的调查
内容包括家庭人口统计学特征、家庭收支和资产负

债情况，同时 CHFS2019 年的问卷新增调查了 2018
年新个人所得税法的实施所带来的家庭收入变化

信息，为本文研究新一轮个税改革对家庭消费的影

响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基于研究目标，本文采

用的样本为 CHFS2017 和 2019 年追访成功的两轮
城镇样本面板数据，在剔除主要变量的缺失值样本

后，本文最终得到有效样本共计 10070 户家庭，两
年共计 20140 个样本。同时，为了排除极端值对回
归结果的影响，本文对消费和收入相关变量进行双

侧 1%缩尾处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 2 为运用强度双重差分法考察 2018 年个税
改革对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影响的估计结果。除了

核心解释变量外，表 2 中列（1）和列（2）为仅控制家
庭固定效应或时间固定效应的估计结果，税收冲击

与税改时间的交互项（Shock伊Post）系数为正且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表明 2018年个税改革产生的收
入冲击对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在模型中加入户主和家庭层面的控制变量

（列 3和列 4），结果显示税改对居民家庭消费总支
出的影响仍然显著为正，通过减税冲击引致的家庭

收入变化刺激了居民家庭消费总支出。具体而言，

居民家庭因新一轮个税改革带来的家庭收入变化

强度每提高一单位，消费总支出提高 1.2%。研究假
说 1成立，2018年个税改所革对居民家庭消费具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

（二）稳健性检验

为检验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从多个维

度进行了稳健性测试。第一，改变处理变量的定义

方式，将处理组和对照组转换为二值虚拟变量，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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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税收冲击强度 20140 2.530 1.268 0.000 5.000

家庭消费总支出 20140 10.894 0.825 8.410 13.089

基本生活型消费 20140 10.819 0.866 6.315 14.779

享受发展型消费 20140 9.026 1.538 0.000 18.951

食品消费占比 20140 0.443 0.224 0.007 1.000

医疗保健消费占比 20140 0.096 0.264 0.000 1.000

户主年龄 20140 56.353 14.431 18.000 100.000

户主性别 20140 0.628 0.483 0.000 1.000

户主受教育程度 20140 9.947 3.959 0.000 22.000

户主婚姻状况 20140 0.842 0.365 0.000 1.000

户主健康状况 20140 0.832 0.374 0.000 1.000

家庭规模 20140 3.039 1.448 1.000 15.000

少儿抚养比 20140 0.181 0.329 0.000 5.000

老年赡养比 20140 0.226 0.475 0.000 4.000

家庭总收入 20140 10.663 2.014 0.000 13.390

家庭总资产 20140 13.131 1.727 7.018 16.220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家庭消费总支出

（1） （2） （3） （4）

Shock×Post
0.101***

（0.007）

0.020***

（0.006）

0.019***

（0.006）

0.012**

（0.006）

控制变量 否 否 户主层面 户主和家庭层面

家庭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0140 20140 20140 20140

调整 R2 0.050 0.608 0.611 0.640

注：（1）列（3）的控制变量仅是户主层面，包括户主的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和健康状况，而列（4）的控制变量包

括户主和家庭层面的全部控制变量；（2）括号内为聚类到家庭层面的标准误；（3）*、**、***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

著。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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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双重差分模型，按照受 2018 年个税改革影响
程度大小，将收入“增加一点”和“增加很多”的家庭

划分处理组，反之为对照组，重新进行估计。第二，

考虑到居民家庭的消费情况与其所在省份时变特

征息息相关，因此，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增加省份

和时间的交互固定效应。第三，为克服居民家庭间

变动趋势存在的系统性差异，降低双重差分估计偏

误，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稳健，进一步使用 PSM-DID
方法分析 2018 年个税改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作用
效果，回归结果见表 3。可以看出，在改变了处理组
的划分、控制省份的时变特征以及利用 PSM-DID
控制居民家庭系统性差异后，列（1）~列（3）Shock伊
Post的估计系数、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与基准回归
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

表 3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家庭消费总支出

（1） （2） （3）

Shock×Post
0.113***

（0.022）

0.013***

（0.006）

0.013***

（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样本数 20140 20140 19888

调整 R2 0.641 0.640 0.638

注：列（1）为改变处理变量的定义方式的回归结果，列（2）为控制省份层面时变特征的回归结果，列（3）为匹配半径为 0.05

的半径 PSM-DID匹配的回归结果，匹配后将不满足共同支撑假说的样本删除。

表 4 消费结构分析的回归结果

基本生活型消费 享受发展型消费 食品消费占比 医疗保健消费占比

（1） （2） （3） （4）

Shock×Post
-0.003

（0.006）

0.072***

（0.013）

-0.002

（0.002）

0.012***

（0.00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0140 20140 20140 20140

调整 R2 0.655 0.462 0.321 0.136

（三）消费结构分析

为了更详细地刻画 2018 年个税改革对居民
家庭消费的影响，本文将居民家庭消费分为基本

生活型消费和享受发展型消费，以检验新一轮个

税改革能否优化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并在此基

础上对反映居民家庭低层次消费需求和更高层次

消费需求的食品消费占比和医疗保健消费占比进

行回归检验。表 4 的列（1）和列（2）分别是 2018
年个税改革对居民家庭基本生活型消费和享受发

展型消费影响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新一轮个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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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对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型消费并没有显著影

响，但却能够显著促进居民家庭的享受发展型消

费，税改所带来的家庭收入变化强度每提高一单

位，居民家庭的享受发展型消费总支出将提高

7.2%，这表明 2018 年个税改革有助于优化居民
家庭消费结构。进一步观察居民家庭消费中食品

消费和医疗保健消费占比变化发现，2018 年个税
改革对居民家庭的食品消费占比，即恩格尔系数

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却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家庭医

疗保健消费的支出占比。这说明 2018 年个税改革
不会显著影响居民家庭低层次消费需求，但是会

有效刺激以医疗保健消费为代表的居民家庭高层

次消费需求，是居民家庭消费结构改善的一个重

要体现。至此，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1 得到验证，
即 2018 年个税改革能够显著提高居民家庭消费
并优化消费结构。

五、进一步分析

前文分析表明，2018年个税改革在显著促进居

民家庭消费总支出的同时优化了居民家庭消费结

构。本文进一步分析 2018 年个税改革对居民家庭
消费刺激效果的异质性，揭示个税改革影响居民家

庭消费的作用机制。

（一）居民家庭的债务约束异质性影响

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易行健和周利，

2018）并同时考虑不同家庭的偿债能力，构建家庭
资产负债比（家庭总负债/家庭总资产）和负债收入
比（家庭总负债/家庭总收入），将整体样本分为有无
债务约束两组。在面临债务约束的家庭样本中，家

庭资产负债比和负债收入比越高，说明其偿债能力

越弱，债务约束越大，受到的消费预算约束也越强。

表 5 中列（2）和列（4）的双重差分项系数相比于列
（1）和列（3）更大且显著为正，表明 2018 年个税改
革对受债务约束居民家庭的消费刺激效果更加显

著，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2。同时，居民家庭
的债务约束异质性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表明 2018 年
个税改革能够通过缓解消费预算约束促进居民家

庭消费。

表 5 居民家庭债务约束异质性检验

家庭消费总支出

债务约束（以家庭资产负债比衡量） 债务约束（以家庭负债收入比衡量）

无 有 无 有

（1） （2） （3） （4）

Shock×Post
0.007

（0.006）

0.023**

（0.011）

0.007

（0.006）

0.024**

（0.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4630 5510 14548 5592

调整 R2 0.642 0.627 0.641 0.631

（二）居民家庭的人口结构异质性影响

本文选择家庭中儿童人口和老年人口的比重

来反映家庭的年龄结构。全样本中家庭儿童人口占

比在 0~0.75 之间，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在 0~1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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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考虑到分组后的样本规模，将整体居民家庭样

本按儿童人口占比分为无孩家庭和有孩家庭。按老

年人口占比分为无老人家庭、有老人家庭和全老人

家庭。根据表 6的估计结果，列（2）和列（4）双重差
分项系数显著为正且明显大于其他列，这说明

2018 年个税改革对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会因家庭
人口结构不同而产生差异，对有孩或有老家庭的

消费促进作用更大，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3。
同时，居民家庭的人口结构异质性结果在一定程度

上表明 2018 年个税改革能够通过降低居民家庭
在抚养子女和赡养老人方面的消费不确定性促进

消费。

（三）居民家庭的户主特征异质性影响

首先，本文以户主年龄的中位数 56 岁为界，将
整体样本分为年轻户主和老年户主两个样本。表 7
列（1）的双重差分项系数相比于列（2）更大且显著
为正，说明 2018 年个税改革对年轻户主家庭消费
的刺激效果更明显。其次，列（3）和列（4）以户主是

表 6 居民家庭人口结构异质性检验

家庭消费总支出

家庭儿童人口占比 家庭老年人口占比

无孩 有孩 无老人 有老人 全老人

（1） （2） （3） （4） （5）

Shock×Post
0.009

（0.007）

0.017*

（0.010）

0.009

（0.008）

0.021*

（0.010）

-0.007

（0.01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13604 6536 9934 5378 4828

调整 R2 0.637 0.612 0.630 0.595 0.642

表 7 居民家庭户主特征异质性检验

家庭消费总支出

户主年龄 户主教育程度 户主健康状况 户主婚姻状况

年轻 老年 低 高 不健康 健康 未婚 已婚

（1） （2） （3） （4） （5） （6） （7） （8）

Shock×Post
0.020**

（0.009）

-0.002

（0.008）

-0.001

（0.011）

0.013**

（0.007）

-0.004

（0.013）

0.011*

（0.006）

0.001

（0.015）

0.013**

（0.00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9056 9086 4790 15350 3398 16742 2836 17304

调整 R2 0.617 0.633 0.596 0.620 0.626 0.632 0.649 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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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为标准，将居民家庭分为户主

教育程度高低两组样本，可以看出，减税的消费刺

激效果在户主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居民家庭中更明

显，户主的教育程度越高，税改冲击强度变化对家

庭的消费促进作用更显著。最后，从户主自评健康

状况（列 5 和列 6）以及户主婚姻状况（列 7 和列 8）
来看，户主健康的家庭相比非健康家庭的减税刺激

效果更明显，已婚户主家庭的消费提振作用相比未

婚户主家庭也更显著，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研究

假说 4。值得一提的是，新一轮个税改革对户主教育
程度低、健康状况差或未婚居民家庭的消费影响并

不明显。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 年和
2019 年的微观面板数据，利用强度双重差分法，实
证检验了 2018 年个税改革对我国居民家庭消费的
影响以及在不同居民家庭间的效果差异。研究结果

显示，新一轮个税改革对居民家庭消费有着显著积

极的影响，且会在一定程度上优化居民家庭的消费

结构。税改对满足低层次需求的基本生活型消费没

有影响，而对更高层次的享受发展型消费的增加具

有正向促进作用。从异质性来看，2018年个税改革
会显著提高受到债务约束、年轻户主以及有孩或有

老居民家庭的消费总支出，对面临教育、健康、婚姻

等不确定性因素较大的居民家庭的消费影响并不

显著

根据上述研究结果，本文提出以下四点政策

建议：

第一，进一步推进个税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水

平，切实提高居民家庭的收入水平，发挥其对居民

家庭消费的积极作用。本文结论表明，2018 年个税

改革显著刺激了居民家庭消费且在一定程度上优

化了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因此，应通过完善个人

所得税综合计征模式、扩大个人所得综合征税的范

围、提高税制综合程度等方式，减轻纳税人劳动所

得的税负水平，切实提高我国以工资薪金为主要来

源的中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

第二，进一步扩大个税专项扣除范围，增加对

发展型消费的费用扣除，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本

文结论表明，2018 年个税改革优化了居民家庭的消
费结构，居民家庭享受发展型消费显著提高，尤其

提高了居民家庭医疗保健支出的消费比重。因此，

建议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政策实施的靶向性，在

2018年个税改革的基础上，建议优化完善个税费用
扣除制度，增加专项附加扣除政策，满足居民家庭

对于教育、就医、营养和保健等多个方面的高质量、

个性化需求。

第三，实行个性化个税政策，以家庭为单位，

基于家庭经济状况、家庭人员结构以及家庭不同

成员不同阶段的需要等进行政策设计。本文的异

质性分析结果表明，2018 年个税改革对不同居民
家庭的消费刺激效果不同。税改对户主受教育程

度低、健康状况不良以及未婚的居民家庭的消费

刺激效果不明显。因此，建议个人所得税改革可

以考虑对户主受教育程度低、健康状况不良以及

未婚的居民家庭实施免税，或对有购房债务、三孩

抚养和重大疾病的居民家庭加大扣除比重，实现

“以人为本”的税负公平原则，提振不同居民家庭

的整体消费倾向。

第四，配套改革以缓解弱势居民家庭的消费预

算约束，降低其消费不确定性、稳定未来预期。本文

发现，2018年个税改革对部分弱势居民家庭的消费
刺激效果有限，基于此，政府应该重视基本公共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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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体系的同步优化供给，稳定与改善弱势居民家庭

对于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未来不确定性，弥合

个税改革所不能填补的收入差距，纾解居民家庭的

消费预期，启动整体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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